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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燃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福建）提出。

本文件由福建省燃香类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FJ/TC 2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燃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福建）、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泉州

市标准化研究所、泉州众科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台湾香业发展协会、台湾检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永春县香制品同业公会、华光香堂有限公司（台企）、泉州恩顺工艺有限公司

（台企）、厦门伍莲香业开发有限公司（台企）、福建省永发沉香开发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邹愚、陈金凤、陈小红、蔡美贞、林志杰、陈文忠（中国台湾）、黄冠玮（中

国台湾）、单为光（中国台湾）、卓黎阳、林伟斌、林峰生、曾志彬、许德源、黄敬信（中国台湾）、

蔡耀程（中国台湾）、李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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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是香产品领域海峡两岸共通系列标准之一。大陆香产品燃烧后多环芳烃含量要求尚无相关标

准，为加快我省香产业的发展，促进香产品领域海峡两岸标准的互融共通，特制定本文件。本文件在含

量要求方面参考台湾地区标准CNS 15047—2019《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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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共通 香产品燃烧后多环芳烃含量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香产品燃烧后产生的4种多环芳烃[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的含

量要求和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香产品的品质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要求

香产品燃烧后产生的4种多环芳烃含量指标见表1。

表 1 香产品燃烧后产生的 4 种多环芳烃含量指标

化合物名称
含量

μg/g

䓛 ≤0.4

苯并(b)荧蒽 ≤0.3

苯并(k)荧蒽 ≤0.3

苯并(a)芘 ≤0.3

5 试验方法

香产品燃烧后产生的4种多环芳烃浓度测试参照附录A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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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香产品燃烧后产生的 4种多环芳烃含量测定方法

A.1 原理

香产品燃烧后产生的多环芳烃收集于石英滤膜上，使用1+1（V/V）正己烷/二氯甲烷的混合溶剂超

声提取，提取液经过浓缩、定容、过滤后进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检测，根据保留时间、特

征离子进行定性，内标法定量。

A.2 试剂与材料

A.2.1 试剂

A.2.1.1 本方法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 GB/T 6682 规定的一级水。

A.2.1.2 正己烷（C6H14）：色谱纯。

A.2.1.3 二氯甲烷（CH2Cl2）：色谱纯。

A.2.2 标准溶液

A.2.2.1 多环芳烃标准溶液

多环芳烃标准溶液[含䓛、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经国家认证并授予标准物质

证书的，-18 ℃下避光保存。

A.2.2.2 同位素多环芳烃内标溶液

同位素多环芳烃内标溶液（至少含䓛-D12、苝-D12）：-18 ℃下避光保存。

警告：多环芳烃是已知的致癌、致畸、致突变的物质，并且致癌性随着苯环数的增加而增加。进行

标准溶液配制等操作时应特别注意安全防护，应在通风柜中操作，尽量减少暴露。

A.2.3 标准使用液配制

A.2.3.1 多环芳烃标准使用液（50 μg/mL）：将多环芳烃标准溶液（A.2.2.1）用正己烷（A.2.1.2）

稀释为 50 μg/mL，4 ℃下避光密封保存，保存期 3个月。

A.2.3.2 同位素多环芳烃内标使用液（50 μg/mL）：将同位素多环芳烃内标溶液（A.2.2.2）用正己

烷（A.2.1.2）稀释为 50 μg/mL，4 ℃下避光密封保存，保存期 3 个月。

A.2.4 样品提取液

正己烷/二氯甲烷混合溶液（1+1）：将正己烷（A.2.1.2）和二氯甲烷（A.2.1.3）按1:1（体积比）

混合均匀。

A.2.5 石英滤膜

直径37 mm。使用前在马弗炉中450 ℃加热4 h以上，冷却后用铝箔纸包好，保证滤膜在采样前和采

样后不受污染，并在采样前处于平展不受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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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 微孔滤膜

聚四氟乙烯材质，孔径为0.22 μm或0.45 μm。

A.3 仪器设备

A.3.1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具备如下条件：

a) 电离源：电子轰击；

b) 色谱柱：毛细管色谱柱，30 m×0.25 mm×0.25 μm，固定相为 5％苯基甲基聚硅氧烷，或其

他等效的色谱柱；

c) 氦气：纯度≥99.999％。

A.3.2 采样设备具备如下条件：

a) 采样舱：1 m
3
不锈钢舱体，温度：（23±5）℃，湿度：（65±15）％；

b) 采样器：流量设定不低于 10 L/min；

c) 采样头：具有滤膜夹。

A.3.3 流量计：可设定流量不低于10 L/min，采样前用标准流量计对采样流量进行校准。

A.3.4 旋转蒸发仪。

A.3.5 超声清洗机。

A.3.6 分析天平：感量0.1 mg。

A.4 样品

A.4.1 样品采集

采集前先清洗采样舱，通风10 min以上，对采样器的流量进行校正。称取0.8 g样品（精确到0.1 mg），

放置干燥至恒重的滤膜到滤膜夹，安装好滤膜夹，连接采样器，点燃样品后开始采样并记录采样舱环境

的温度和湿度。样品完全燃烧后继续采集30 min，采样结束后打开滤膜夹，用镊子轻轻取下滤膜，采样

面向里对折，用铝箔纸包好。

A.4.2 样品保存

样品采集后应避光于2 ℃～8 ℃冷藏，7日内提取完毕；或在-15 ℃～-20 ℃避光保存，30日内完成提取。

A.4.3 样品提取

将采样后的滤膜剪成小块，装入样品瓶中，加入10 mL样品提取液（A.2.4）超声萃取30 min，将

提取液转移到50 mL圆底烧瓶中，重复上述步骤一次并合并提取液。33 ℃旋转蒸发或氮吹方式浓缩至

1 mL左右，加入5 mL正己烷（A.2.1.2），继续浓缩至1 mL以下，加入8 μL同位素多环芳烃内标使用

液（A.2.3.2），用正己烷（A.2.1.2）定容至1 mL，过滤器将滤液过滤至样品瓶。

A.4.4 样品空白

在不点燃样品的条件下，按A.4.1步骤进行采集，按A.4.3步骤进行提取。

A.5 分析步骤

A.5.1 仪器的参考条件

A.5.1.1 气相色谱参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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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口温度：290 ℃；流速：1.2 mL/min；进样量：1 μL；进样方式：不分流进样；载气：氦

气（A.3.1 c)）；柱温升温程序：50 ℃保持5 min，以10 ℃/min速率升到260 ℃，再以6 ℃/min升

到300 ℃。

A.5.1.2 质谱参考条件

溶剂延迟时间：11 min；离子源温度：230 ℃；传输线温度：280 ℃；四级杆温度：150 ℃；测定

模式：选择离子监测模式。

A.5.2 化合物定性定量方法

根据目标化合物的相对保留时间和特征离子定性，根据定量离子峰面积采用内标法定量。多环芳烃

的标准谱图见图A.1，定性离子、定量离子、各目标物的内标见表A.1。

标引序号说明：

1——䓛-D12；

2——䓛；

3——苯并(b)荧蒽；

4——苯并(k)荧蒽；

5——苯并(a)芘；

6——苝-D12。

图 A.1 多环芳烃标准谱图

表 A.1 目标化合物的保留时间、定性离子、定量离子和内标物

化合物名称
保留时间

min

定性离子

m/z

定量离子

m/z
内标物

䓛 26.970 114,226,229 228 䓛- D12

苯并(b)荧蒽 29.677 126,253 252 苝- D12

苯并(k)荧蒽 29.742 126,253 252 苝- D12

苯并(a)芘 30.501 126,253 252 苝- 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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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 标准曲线的配制

取多环芳烃标准使用液（A.2.3.1）配制0.1、0.2、0.5、1.0、2.0、5.0 μg/mL标准系列，分别加

入8 μL同位素多环芳烃内标使用液（A.2.3.2）。

A.5.4 样品的测定

标准曲线绘制完成后，将处理好的样品注入气相色谱仪-质谱联用仪，按照仪器参考条件（A.5.1.1）

进行样品测定。根据目标化合物和内标定量离子的峰面积计算样品中目标化合物的浓度。

A.6 结果的计算和表示

A.6.1 结果计算

样品中目标化合物的质量浓度(P)按公式(A.1)计算。

𝑃 ൌ ሺ𝑃𝑖 െ 𝑃0ሻ ൈ 𝑉⁄𝑚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ꞏ(A.1)

式中：

P——样品中目标化合物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克（μg/g）；

Pi——标准曲线得到样品中目标化合物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g/mL）；

P0——标准曲线得到空白中目标化合物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g/mL）；

V——样品的浓缩体积，1 mL；

m——样品的燃烧质量，单位为克（g）。

A.6.2 结果表示

当样品检测结果大于1.00 μg/g时，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当样品检测结果小于1.00 μg/g时，

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二位。

A.7 检出限和定量限

当采集0.8 g样品时，采用选择离子监测模式测定，本方法的检出限为0.42 ng/g～0.92 ng/g，定

量限为1.68 ng/g～3.68 ng/g。详见表A.1。

A.8 精密度和准确度

对样品加入多环芳烃标准使用液（A.2.3.1）10 μL分别测定6次，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为0.7％～

6.8％。

对样品分别加入多环芳烃标准使用液（A.2.3.1）10 μL和20 μL，经过提取、浓缩、过滤、分析

过程的加标回收率分别为89.5％～97.7％和82.0％～99.0％。详见表A.2。

表 A.2 目标化合物的检出限、测定下限、精密度和准确度

组分
检出限

ng/g

定量限

ng/g

实验室内相对

标准偏差

％

准确度

加标量

μg

回收率

％

加标量

μg

回收率

％

䓛 0.42 1.68 0.7 0.5 91.6 1.0 99.0

苯并(b)荧蒽 0.92 3.68 1.6 0.5 97.7 1.0 82.8

苯并(k)荧蒽 0.88 3.52 2.8 0.5 90.6 1.0 82.0

苯并(a)芘 0.72 2.86 6.8 0.5 89.5 1.0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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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A.9.1 空白试验

每10个样品或每组（不超过10个样品/组）至少测定一个实验室空白。

A.9.2 基体加标

每10个样品或每组（不超过10个样品/组）至少测定一个基体加标样，基体加标回收率应在60％～

120％。

A.9.3 平行测定

每10个样品或每组（不超过10个样品/组）至少测定一个平行样，其相对偏差不大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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